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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人事總處函1份(105802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7點規定所稱「

專案報院核准」，其適用範圍及內涵等事項補充規定一案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104年2月4日院授人給字第1040024361號函辦理

，並檢附行政院函影本1份。

二、有關辦理獎金或其他給與(含禮品【券】)之給與事項，請

各機關確依「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」第7點規定

及本補充規定辦理，如有未符規定情事，除由審計機關依

審計法規追繳外，將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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